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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bookmark: _Toc23750][bookmark: _Toc113287531]比选公告

深圳蜀物实业有限公司就起诉某被执行人未出资股东及追偿房产过户税费选聘专项法律服务项目比选公告

深圳蜀物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公司”）通过“公开比选”选聘三起案件诉讼代理人。根据四川省国资委相关规定以及深圳公司招标采购管理办法有关规定，现将公开比选服务机构所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1.项目概况
1.1比选人：深圳蜀物实业有限公司
1.2项目名称：深圳蜀物实业有限公司就起诉某被执行人未出资股东及追偿房产过户税费选聘专项法律服务项目。
1.3服务内容
1.3.1分别代理控货案、控房案，起诉债务人公司两名未实缴出资股东，主张股东出资期限加速到期，判令两名股东在各自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债务人公司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1.3.2代理控房案以物抵债流程中房产过户的税费追偿事项，通过诉讼/执行程序主张抵押人返还我司垫付的房产过户税费，追回全部垫付资金及相关利息费用（如有）；
1.3.3提供上述三起案件的全流程诉讼服务，包括案件法律论证、应招标人要求出席相关会议、证据梳理固化、起诉状/证据目录等文书起草、法院立案、财产保全，以及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一审、二审、再审（如有）、重审（如有）、执行（如有）、破产（如有）、执行异议（如有）等本案及因本案而衍生的其他案件的全部法律程序，与司法机关沟通对接等全部程序；
1.3.4统筹协调三起关联案件诉讼策略，同步推进案件办理，案件胜诉后协助对接执行程序，推动债权与垫付资金最终兑现；
1.3.5交办的其他法律事务；
1.3.6指派的律师团队应当保守其在接受招标人委托代理案件过程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以及招标人明确表示不能对外公开的信息。
2.比选申请人资格要求	
2.1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合法成立的律师事务所，具有司法行政管理部门合法的执业许可证并年检合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基本条件。
2.2投标人具有较强的业务理解能力和业务处理能力，拥有丰富的相关社会资源，具有服务供应链或贸易企业的经验，熟悉供应链或贸易领域。
2.3投标人应针对本专项服务配备固定的、有经验的律师团队。投标人具备专业性强、相对稳定、素质较高和良好服务意识的律师团队。
3.评审办法
本项目采用综合评分法。
不符合比选资格的将被比选人拒绝，比选人对资料的审验并不作为比选申请单位资格条件的最终认定，比选申请人应对资料的真实性、合规性负责；开标后，仍将由评审组对比选申请人的资格证明材料进行资格审核，不符合比选资格条件的申请单位的投标将被拒绝。
4.比选文件的获取
4.1凡有意参加比选的潜在比选申请人，请于2026年5月26日开始自行在四川蜀道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官网（http://www.shudaowl.com/）免费匿名下载比选文件，比选人不提供其他任何报名和比选文件获取的方式。
4.2比选申请人应在比选期间实时关注比选人指定网站，并及时下载相关内容，比选人不再另行通知。查阅下载过程如有问题或疑问请及时与比选人联系；逾期未联系的，比选人视为比选申请人无任何问题，或是已收到或默认已收到，否则，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比选申请人自负。
5.比选申请文件的送交及相关事宜
5.1比选申请文件送交的时间为2026年5月27日9:00（北京时间），截止时间为2026年6月2日10:00（北京时间），比选申请人必须将比选申请文件（包封见比选申请人须知规定）以面交或邮寄方式送达到深圳蜀物实业有限公司（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盐田现代产业服务中心13A）。比选人定于比选申请文件送交截止时间的同一时间、同一地址举行公开启封，比选申请人应派代表出席并签认启封结果，否则视为默认启封结果。
5.2未按比选申请人须知规定进行包封的比选申请文件，比选人将予以拒收。
5.3逾期送达的、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比选申请文件，比选人将予以拒收。
[bookmark: _Toc509481749][bookmark: _Toc509847600][bookmark: _Toc522780797][bookmark: _Toc496657994][bookmark: _Toc508711581]6.比选程序及相关要求
6.1比选程序
6.1.1比选人在比选公告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公开组织比选。比选申请人可自愿委派代表到场参加，未派员到场不影响本次比选正常开展，视为认可比选全过程及结果。本项目比选时间为2026年6月2日10:00时（北京时间）；比选地点为【深圳市盐田区现代产业服务中心一期13A会议室】。
6.2比选流程
6.2.1宣布比选开始。
6.2.2宣布会场纪律。
6.2.3主持人介绍到会的单位和有关人员，并宣布会议主持人、记录人、唱标人、监督人名单。
6.2.4由比选人及各比选申请人共同对比选申请人提供文件的密封性进行审查。
6.2.5经查验无误后当众启封比选文件；由申请人按其递交比选文件签到的顺序进行启标，由唱标人当众公布报价，并由比选申请人签字确认。
6.3评审方法
6.3.1本项目的评审小组由比选人根据本次比选特点按照相关规定组建。
6.3.2评审小组成员名单，在中选结果确定前是保密的，评审在有关部门监督和保密的状态下进行。
6.3.3评审小组成员应当客观公正履行职务，遵守职业道德，对所提出的评审意见承担个人责任。评审小组成员不得私下接触比选申请人，不得接受比选申请人的财物或其他好处。
6.3.4评审程序：形式审查--资格审查--响应审查--详细评审--推荐中标候选人。
6.3.5在评审过程中，凡未通过上一评审的比选申请文件，不再进入后续评审程序。
6.3.6评审期间，评审小组成员根据需要对某些比选文件涉及事项进行质询，比选申请人法人代表或其委托人必须保持通讯工具畅通。
6.3.7评分原则和方法：
（1）严格依法评分，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
（2）严格按照比选文件的要求和条件进行。
（3）本次评分采用综合评分法。比选人不保证价格最低标能够中选，无义务承担对未中选人的任何责任。
（4）评分组按照评分方法要求的评分标准进行综合评审打分，以综合评分得分由高到低推荐1-3名中选候选人。
7.授予合同
7.1评分结束后，评分小组按评分总得分高低排序并按评分由高到低推荐1-3名中选候选人。
7.2比选人在评分后将评分结果进行公示，经比选人定标后向中选人发出中选通知书。
7.3中选方须按“中选通知书”指定的时间、地点与比选人签订合同。
7.4如中选方违约，比选人可在比选申请人单位中按得分高低依次重新选定中选单位。
8.发布公告的媒介
四川蜀道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官网（http://www.shudaowl.com/）。
9.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9.1公示制度
比选人在收到评审报告之日起3日内，将比选评审结果在四川蜀道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官网（http://www.shudaowl.com/）上公示3日，以接受社会公开监督。比选申请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对评标结果有异议的，应当在公示期间提出。
10.联系方式
比 选 人： 深圳蜀物实业有限公司
地    址： 深圳市盐田区现代产业服务中心一期13A
邮    编： 518000
联 系 人： 陈老师
电    话： 13413992344
 
[bookmark: _GoBack][bookmark: _Toc14448][bookmark: _Toc15543][bookmark: _Toc113287532]2026年5月25日
第二章 比选申请人须知
[bookmark: _Toc47861025][bookmark: _Toc20515]1.比选申请人须知前附表
	序号
	内    容
	说 明 与 要 求

	1
	比选人
	比选人：深圳蜀物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盐田区现代产业服务中心一期13A
联系人：陈老师
联系电话：13413992344

	2
	项目名称
	深圳蜀物实业有限公司就起诉某被执行人未出资股东及追偿房产过户税费选聘专项法律服务项目。

	3
	比选申请书的
印制和签署
（实质性要求）
	比选申请书数量：正本壹份，副本壹份。
制作要求：比选申请书的正本和副本应在其封面清楚地标明“正本”或“副本”字样。若正本和副本有不一致的内容，以正本书面比选申请书为准。比选申请书的正本和副本均需打印或用不褪色、不变质的墨水书写，并由比选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在规定签章处签字并盖章。比选申请书副本可采用正本的复印件。比选申请书统一用A4幅面纸印制，逐页编码（除附加页或原件等其他资料外）。

	4
	比选报价
	4.1 比选申请机构应对比选报价进行严格的费用预算。所有参加本次比选的机构应充分计算和考虑其完成项目需要支付的各项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人工、差旅、专家评审、会务费等）并计入比选报价总价，且均为含税报价。
4.2 比选申请机构的比选报价应费用适中，不得以低于成本的报价进行恶性竞争，最低比选报价并非中选的唯一条件。
4.3 比选限价：费用总额最高限价不超过人民币22.67万元。
4.4 本次报价不论采用全包代理费计费方式，还是基础代理费加风险代理费组合计费方式，全部费用累加合计总额均不得超出22.67万元最高限价；比选申请机构最终上报报价须填报清晰、无误的具体确定数值。

	5
	履约地点
（实质性要求）
	比选人指定地点。

	6
	评审方法
	详见比选文件第五章。

	7
	关于比选文件规定的时间释义
	本项目比选文件中规定的时间均以北京时间为准。

	8
	参与比选活动保证金
	本项目不作要求。


[bookmark: _Toc10423][bookmark: _Toc29260][bookmark: _Toc47861026]2.总则
[bookmark: _Toc444620282][bookmark: _Toc361388549][bookmark: _Toc466391880][bookmark: _Toc23579][bookmark: _Toc361325741][bookmark: _Toc14301616][bookmark: _Toc505261839][bookmark: _Toc13301][bookmark: _Toc22245][bookmark: _Toc362988437][bookmark: _Toc465149293][bookmark: _Toc47861027][bookmark: _Toc513468977][bookmark: _Toc474502513][bookmark: _Toc14948][bookmark: _Toc14336241][bookmark: _Toc480453647][bookmark: _Toc474326973][bookmark: _Toc217446034]2.1适用范围
本比选文件仅适用于本次比选项目。
[bookmark: _Toc217446035][bookmark: _Toc14336242][bookmark: _Toc14301617][bookmark: _Toc361388550][bookmark: _Toc29183][bookmark: _Toc513468978][bookmark: _Toc47861028][bookmark: _Toc465149294][bookmark: _Toc474502514][bookmark: _Toc7966][bookmark: _Toc361325742][bookmark: _Toc474326974][bookmark: _Toc444620283][bookmark: _Toc24301][bookmark: _Toc505261840][bookmark: _Toc16870][bookmark: _Toc362988438][bookmark: _Toc466391881][bookmark: _Toc480453648]2.2有关定义
2.2.1“比选人”系指本次比选活动的采购方。
2.2.2“比选申请人”系指获取了比选文件拟参加比选活动和向比选人提供法律服务的供应商。
[bookmark: _Toc183582207][bookmark: _Toc217446036][bookmark: _Toc217390843][bookmark: _Toc183682344][bookmark: _Toc47861029][bookmark: _Toc23605][bookmark: _Toc505261841][bookmark: _Toc32609][bookmark: _Toc474326975][bookmark: _Toc480453649][bookmark: _Toc474502515][bookmark: _Toc513468979][bookmark: _Toc11316][bookmark: _Toc14336243][bookmark: _Toc14301618][bookmark: _Toc469403730][bookmark: _Toc2091]2.3合格的比选申请人
2.3.1 本比选文件“第一章比选公告第2条”规定的比选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2.3.2 遵守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政策制度。
[bookmark: _Toc47861030][bookmark: _Toc474326976][bookmark: _Toc183682345][bookmark: _Toc474502516][bookmark: _Toc460][bookmark: _Toc14336244][bookmark: _Toc505261842][bookmark: _Toc26743][bookmark: _Toc14301619][bookmark: _Toc513468980][bookmark: _Toc217446037][bookmark: _Toc6617][bookmark: _Toc31967][bookmark: _Toc480453650][bookmark: _Toc183582208][bookmark: _Toc469403731]2.4比选费用
比选申请人参加比选的有关费用由比选申请人自行承担。
[bookmark: _Toc47861031][bookmark: _Toc504051941][bookmark: _Toc11322][bookmark: _Toc504035834][bookmark: _Toc504054565][bookmark: _Toc504054389][bookmark: _Toc4788][bookmark: _Toc22778][bookmark: _Toc29910][bookmark: _Toc26717][bookmark: _Toc2744][bookmark: _Toc5426][bookmark: _Toc14336245][bookmark: _Toc14301620]2.5比选文件的澄清和修改
提交比选申请书截止之日前，比选人可以对已发出的比选文件进行必要的澄清或者修改，澄清或者修改的内容作为比选文件的组成部分。澄清或者修改的内容可能影响比选申请书编制的，比选人应当在提交比选申请书截止之日3个工作日前，以公告形式进行通知，不足3个工作日的，应当顺延提交比选申请书截止之日。
[bookmark: _Toc504054566][bookmark: _Toc4436][bookmark: _Toc14301621][bookmark: _Toc47861032][bookmark: _Toc28423][bookmark: _Toc504054390][bookmark: _Toc18456][bookmark: _Toc14336246][bookmark: _Toc30598][bookmark: _Toc6089][bookmark: _Toc13450][bookmark: _Toc504051942][bookmark: _Toc504035835][bookmark: _Toc23718]2.6答疑会和现场考察
本次比选不组织答疑会和现场考察。
[bookmark: _Toc14336247][bookmark: _Toc18304][bookmark: _Toc504051945][bookmark: _Toc30557][bookmark: _Toc14543][bookmark: _Toc504054393][bookmark: _Toc504035838][bookmark: _Toc2025][bookmark: _Toc25286][bookmark: _Toc1599][bookmark: _Toc14301622][bookmark: _Toc47861033][bookmark: _Toc504054569][bookmark: _Toc27212]2.7比选申请书的语言（实质性要求）
[bookmark: _Toc14336248][bookmark: _Toc14301623]2.7.1 比选申请人提交的比选申请书以及比选申请人与比选人就有关比选活动的所有来往书面文件均须使用简体中文。比选申请书中如附有外文资料，必须逐一对应翻译成简体中文并加盖比选申请人公章后附在相关外文资料后面，否则，比选申请人的比选申请书将作为无效处理。（说明：比选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为外籍人士的，法定代表人的签字和护照及行业内公认的英文缩写除外。）
2.7.2 翻译的简体中文资料与外文资料如果出现差异和矛盾，以简体中文版本为准。因中文资料与外文资料出现的不一致，直接影响对比选申请人资质认定以及分数评审的，比选申请书作为无效处理。
[bookmark: _Toc47861034][bookmark: _Toc17939][bookmark: _Toc5449]2.8参与比选报价（实质性要求）
2.8.1参选机构应对比选报价进行严格的费用预算。所有参加本次比选的机构应充分计算和考虑其完成项目需要支付的各项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人工、专家评审、会务费等），并计入投标报价总价，且均为含税报价。
2.8.2参选机构的比选报价应费用适中，不得以低于成本的报价进行恶性竞争，最低比选报价并非中选的唯一条件。
[bookmark: _Toc513468993][bookmark: _Toc444620298][bookmark: _Toc183682355][bookmark: _Toc14336249][bookmark: _Toc466391896][bookmark: _Toc505261855][bookmark: _Toc361325757][bookmark: _Toc1582][bookmark: _Toc183582218][bookmark: _Toc362988453][bookmark: _Toc47861035][bookmark: _Toc9395][bookmark: _Toc465149309][bookmark: _Toc474326989][bookmark: _Toc361388565][bookmark: _Toc217446049][bookmark: _Toc14301624][bookmark: _Toc14205][bookmark: _Toc480453663][bookmark: _Toc24845][bookmark: _Toc474502529]2.9比选申请书格式	
2.9.1 比选申请人应执行比选文件第三章的规定要求。
2.9.2 对于没有格式要求的比选申请书中的内容由比选申请人自行编写。
[bookmark: _Toc183682361][bookmark: _Toc183582224][bookmark: _Toc217446051][bookmark: _Toc308164801][bookmark: _Toc480453665][bookmark: _Toc513468995][bookmark: _Toc47861036][bookmark: _Toc469403746][bookmark: _Toc505261857][bookmark: _Toc17700][bookmark: _Toc18346][bookmark: _Toc474326991][bookmark: _Toc6382][bookmark: _Toc25148][bookmark: _Toc14301625][bookmark: _Toc14336250][bookmark: _Toc474502531]2.10比选有效期（实质性要求）
本项目比选有效期为比选申请书递交截止时间届满后90天。比选申请人在比选申请书中必须载明比选有效期，比选申请书中载明的比选有效期可以长于比选文件规定的期限，但不得短于比选文件规定的期限。否则，其比选申请书将作为无效处理。
[bookmark: _Toc183682364][bookmark: _Toc183582227][bookmark: _Toc28318][bookmark: _Toc513468998][bookmark: _Toc469403749][bookmark: _Toc47861037][bookmark: _Toc474326994][bookmark: _Toc480453668][bookmark: _Toc14336251][bookmark: _Toc18366][bookmark: _Toc474502534][bookmark: _Toc14301626][bookmark: _Toc217446054][bookmark: _Toc31719][bookmark: _Toc308164804][bookmark: _Toc505261860][bookmark: _Toc4735]2.11比选申请书的递交
2.11.1 比选申请人应当在比选文件要求递交比选申请书的截止时间前，将比选申请书密封送达指定地点。比选人收到比选申请书后，将如实记录比选申请书的送达时间和密封情况，签收保存，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截止时间前开启比选申请书。逾期送达或者未按照比选文件要求密封的比选申请书，比选人将拒收。
2.11.2本次比选活动仅接受比选申请人现场直接递交或邮寄的比选申请书。
[bookmark: _Toc183682365][bookmark: _Toc183582228][bookmark: _Toc469403750][bookmark: _Toc9560][bookmark: _Toc14336252][bookmark: _Toc480453669][bookmark: _Toc1663][bookmark: _Toc474326995][bookmark: _Toc513468999][bookmark: _Toc505261861][bookmark: _Toc217446055][bookmark: _Toc7462][bookmark: _Toc3621][bookmark: _Toc14301627][bookmark: _Toc474502535][bookmark: _Toc47861038]2.12比选申请书的修改和撤回
2.12.1 比选申请人在递交了比选申请书后，可以修改或撤回其比选申请书，但必须在规定的递交比选文件截止时间前，以书面形式通知比选人。
2.12.2在比选申请书递交截止时间之后，比选申请人不得对其递交的比选申请书做任何修改及撤回。
[bookmark: _Toc14336253][bookmark: _Toc474327001][bookmark: _Toc8913][bookmark: _Toc469403753][bookmark: _Toc480453675][bookmark: _Toc474502541][bookmark: _Toc513469005][bookmark: _Toc27592][bookmark: _Toc14301628][bookmark: _Toc505261867][bookmark: _Toc10432][bookmark: _Toc25628][bookmark: _Toc47861039]2.13中选通知书
2.13.1 比选人对确定的中选人发放中选通知书，未中选人不另发书面通知。
2.13.2 中选通知书为签订采购合同的依据之一，是合同的有效组成部分。
2.13.3 中选通知书对比选人和中选人均具有法律效力。中选通知书发出后，中选人无正当理由放弃中选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bookmark: _Toc14336254][bookmark: _Toc14301629][bookmark: _Toc22962][bookmark: _Toc469403755][bookmark: _Toc480453677][bookmark: _Toc8200][bookmark: _Toc474327003][bookmark: _Toc308164811][bookmark: _Toc474502543][bookmark: _Toc513469007][bookmark: _Toc47861040][bookmark: _Toc17978][bookmark: _Toc505261869][bookmark: _Toc217446065][bookmark: _Toc16953]2.14签订合同
2.14.1 中选人应在中选通知书发出之日起30工作日内与比选人签订合同。
2.14.2中选人无故不签订采购合同或放弃中选的，比选人可以与第二位的中选候选人签订合同，以此类推。
[bookmark: _Toc469403756][bookmark: _Toc23832][bookmark: _Toc480453678][bookmark: _Toc820][bookmark: _Toc513469008][bookmark: _Toc505261870][bookmark: _Toc474502544][bookmark: _Toc14301630][bookmark: _Toc14336255][bookmark: _Toc47861041][bookmark: _Toc9244][bookmark: _Toc474327004][bookmark: _Toc18127]2.15合同分包（实质性要求）
本项目不允许分包。
[bookmark: _Toc14336256][bookmark: _Toc14301631][bookmark: _Toc480453679][bookmark: _Toc474502545][bookmark: _Toc26320][bookmark: _Toc47861042][bookmark: _Toc469403757][bookmark: _Toc10843][bookmark: _Toc513469009][bookmark: _Toc11503][bookmark: _Toc14666][bookmark: _Toc474327005][bookmark: _Toc505261871]2.16合同转包（实质性要求）
本采购项目严禁中选人将任何采购合同义务进行转包。本项目所称转包，是指中选人将采购合同义务转让给第三人，并退出现有采购合同当事人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受让人（即第三人）成为采购合同的另一方当事人的行为。
中选人转包的，视同拒绝履行采购合同义务，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bookmark: _Toc217446066][bookmark: _Toc2586][bookmark: _Toc513469010][bookmark: _Toc469403758][bookmark: _Toc6848][bookmark: _Toc474502546][bookmark: _Toc14336257][bookmark: _Toc47861043][bookmark: _Toc14301632][bookmark: _Toc474327006][bookmark: _Toc480453680][bookmark: _Toc412][bookmark: _Toc22161][bookmark: _Toc505261872]2.17补充合同
采购合同履行过程中，比选人需要追加与合同标的相同的服务的，在不改变合同其他条款的前提下，可以与中选人协商签订补充合同，且采购服务的名称、履约方式、验收标准等必须与原采购合同一致，价格不高于原采购合同。
[bookmark: _Toc21638][bookmark: _Toc47861044][bookmark: _Toc113287533][bookmark: _Toc3698][bookmark: _Toc31452]
第三章 比选申请书格式
说明：
(1)比选申请人在制作比选申请书时可参考本章所附格式。
(2)比选申请书应按规定签署、盖章。
(3)本章所附格式大小只是范例，比选申请人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bookmark: _Toc5206][bookmark: _Toc47861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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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封套外贴


深圳蜀物实业有限公司
就起诉某被执行人未出资股东及追偿房产过户税费选聘专项法律服务项目
比
选
申
请
书



比选申请人：          (全称并加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理人：    （签字）

在     年   月   日前不得拆封


2.比选申请书封面
正本（或副本）

深圳蜀物实业有限公司
就起诉某被执行人未出资股东及追偿房产过户税费选聘专项法律服务项目比选申请书











比选申请人：    (全称并加盖公章)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47861047][bookmark: _Toc4068][bookmark: _Toc12126]3.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比选申请人根据自身情况在比选申请书中提供（1）或（2）。
（1）法定代表人证明
（仅在法定代表人参加比选时须出示此证明）
比选申请人名称：                                      
单位性质：                                          
地址：                                              
成立时间：         年       月       日
经营期限：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身份证号码：                   
系                                      （比选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
特此证明。

比选申请人：                     （盖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2）法定代表人委托书
（委托代理人参加比选时须出示此证明）

本授权委托书声明：我         （身份证号：                ）系          的法定代表人，现授权         （身份证号：             ）为我公司(机构)委托代理人，以本公司(机构)的名义参加“深圳蜀物实业有限公司就起诉某被执行人未出资股东及追偿房产过户税费选聘专项法律服务项目”的公开比选活动。委托代理人在比选活动和委托代理合同比选过程中所签署的一切文件和处理与之有关的一切事务，我及我的公司均予以承认并全部承担其产生的所有权利和义务。
委托代理人无转委托权。特此委托。

法定代表人（签字）：                
委托代理人（签字）：                

后附法定代表人和被授权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比选申请人：                 
日   期：   年   月   日
4.比选申请函
致：深圳蜀物实业有限公司 
我方全面研究了“深圳蜀物实业有限公司就起诉某被执行人未出资股东及追偿房产过户税费选聘专项法律服务”项目比选文件，决定参加贵单位组织的比选活动。我方授权       （姓名、职务）代表我方                    （比选申请人单位的名称）全权处理本项目比选活动的有关事宜。
一、我方自愿按照比选文件规定的各项要求向比选人提供所需服务，价格为人民币        元（大写：           ）。
二、一旦我方中选，我方将严格履行采购合同规定的责任和义务，并且满足比选文件规定的履约期限、地点。
三、我方为本项目提交的比选申请书正本壹份，副本贰份。
四、我方同意本次比选的比选有效期为90天。（本项目比选有效期为比选申请书递交截止时间届满后90天。）
五、我方愿意保证我方已提供和将要提供的文件资料是真实、准确的。
六、我方承诺履行比选申请人须知中比选费用的规定。
七、如我方中选：
(1)我方承诺在收到中选通知书后，在中选通知书规定的期限内，与你方按照比选文件和我方的比选申请书签订合同。
(2)我方承诺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完成服务。

比选申请人名称：             （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加盖个人名章）：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传    真：                 
日    期：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47861049][bookmark: _Toc8293]
5.报价表
	序号
	服务内容
	价格（单位：元）
	备注

	1
	1.分别代理控货案、控房案，起诉债务人公司两名未实缴出资股东，主张股东出资期限加速到期，判令两名股东在各自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债务人公司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2.代理控房案以物抵债流程中房产过户的税费追偿事项，通过诉讼/执行程序主张抵押人返还我司垫付的房产过户税费，追回全部垫付资金及相关利息费用（如有）；
3.提供上述三起案件的全流程诉讼服务，包括案件法律论证、应招标人要求出席相关会议、证据梳理固化、起诉状/证据目录等文书起草、法院立案、财产保全，以及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一审、二审、再审（如有）、重审（如有）、执行（如有）、破产（如有）、执行异议（如有）等本案及因本案而衍生的其他案件的全部法律程序，与司法机关沟通对接等全部程序；
4.统筹协调三起关联案件诉讼策略，同步推进案件办理，案件胜诉后协助对接执行程序，推动债权与垫付资金最终兑现；
5.交办的其他法律事务；
6.指派的律师团队应当保守其在接受招标人委托代理案件过程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以及招标人明确表示不能对外公开的信息。

	
	

	总 价(大写)
	



比选申请人（单位公章）： 
委托代理人（签字）：               
日 期： 
[bookmark: _Toc15800][bookmark: _Toc47861050]







6.资格审查资料
6.1比选申请人基本情况表
	比选申请人名称
	

	注册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方式
	联系人
	
	电话
	

	
	
	
	电子邮件
	

	法定代表人
	姓名
	
	身份证号码
	

	统一社会代码
	
	注册资本
	

	成立日期
	
	基本开户银行
	

	基本账户银行账号
	

	经营范围
	

	备注
	


注：比选申请人须在本表后附（①发证机关有年检要求的，应按规定通过年检；②在有效期内；③复印件加盖公章）
[bookmark: _Toc47861048][bookmark: _Toc15612](1)《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






6.2比选申请人的信誉要求承诺
致：深圳蜀物实业有限公司
我公司作为本次采购项目的比选申请人，根据比选文件要求，现郑重承诺我律所满足下列条款：
1. 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成立的律师事务所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4.参加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5.单位及其现任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近三年内没有行贿等犯罪记录。
6. 没有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等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7.本次比选没有以联合体形式参加。
本单位对上述承诺的内容事项真实性负责。如经查实上述承诺的内容事项存在虚假，评审时若发现，将不通过评审，中选后发现的，将取消中选资格；同时我单位愿意接受以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选追究法律责任。 
比选申请人：                 （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加盖个人名章）：        。
日    期：   年   月   日


7. 2023年1月1日至投标截止时间类似业绩资料
（比选申请人按评分细则要求提供相应业绩证明）






















8.工作方案
8.1（格式自拟）




















[bookmark: _Toc29110][bookmark: _Toc47861051][bookmark: _Toc21310][bookmark: _Toc513469037][bookmark: _Toc505261899][bookmark: _Toc47861052]8.2拟任项目负责人和主要参与人员基本情况
8.2.1项目负责人及项目主要参与人员基本情况
	姓名
	年龄
	类似工作
经验年限
	拟任职务

	

	
	
	

	

	
	
	

	

	
	
	

	

	
	

	


[bookmark: _Toc455607508]
8.2.2投入本项目的主要负责人资历表
	姓名
	
	职务
	
	职称
	

	年龄
	
	拟任职
	
	参加工作时间
	

	资格证书
	

	学历（毕业学校、时间、专业）
	

	开始年份
	参加过的主要项目名称
	担任该项目的工作内容

	
	
	

	
	
	

	
	
	

	
	
	


[bookmark: _Toc455607509]注：在本表后应附其相关证件（律师执业资格证）等。




参选机构（法人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日    期：



































9.比选申请人其他相关承诺
致：深圳蜀物实业有限公司 
本单位     （比选申请人名称）参加      （项目名称）的比选活动，现做出如下承诺：
（1）同意选聘文件中的有关规定。
（2）同意提供按照贵方要求的与选聘有关的一切数据、情况和资料等。
（3）我单位未纳入经营异常名录，至今仍在正常经营。
（4）我单位完全遵循比选文件关于合同分包、合同转包的规定。
（5）本单位如中选，保证按照选聘文件的承诺与贵方签订服务合同。
（6）无论本单位中选或者落选，均保证不向任何第三方泄露本次选聘的相关信息，不向任何第三方披露获得的或收到的任何文件资料及非公开信息。
（7）本单位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业务能力和专业团队；
（8）本单位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合法成立的律师事务所，具有司法行政管理部门合法的执业许可证并年检合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基本条件。
（9）本单位具有较强的业务理解能力和业务处理能力，拥有丰富的相关社会资源，在仲裁类案件法律服务领域有丰富的经验。
（10）本单位对本专项服务配备固定的、有经验的律师团队。投标人具备专业性强、相对稳定、素质较高和良好服务意识的律师团队。
（11）本单位参与本次选聘申请，保证不存在以下情形：
1）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选；
2）采取不正当手段诋毁、排挤其他选聘申请人；
3）与其它选聘人申请人恶意串通；
4）向选聘人行贿或者提供其他不正当利益；
5）拒绝有关部门监督检查或提供虚假情况；
6）有其他违规行为。

我单位对上述承诺的内容事项真实性负责。如经查实上述承诺的内容事项存在虚假，我单位愿意接受因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选的法律责任，并赔偿因此给比选人造成的损失。


比选申请人（单位公章）：          
委托代理人（签字）：               
日 期：

10.比选申请人认为需附的其他资料（如有）
























[bookmark: _Toc26177][bookmark: _Toc10139][bookmark: _Toc113287553]第四章 比选合同



委托代理合同










  
二〇二六年 五月


    




委托代理合同

合同编号：
签订地点：深圳市盐田区
签订时间：
甲方：深圳蜀物实业有限公司
乙方：
[bookmark: _Toc217446115]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深圳蜀物实业有限公司就起诉某被执行人未出资股东及追偿房产过户税费选聘专项法律服务项目《比选文件》、乙方的《比选申请书》及《中标通知书》，甲、乙双方同意签订本合同。合同及本项目的中选通知书均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部分。双方同意共同遵守如下条款：
一、服务事项
甲方拟对        提起的诉讼，现委托乙方代理如下事项：
1.项目诉讼法律服务：拟起诉事项的一审、二审（如有）、再审（如有）、项目销售方反诉或另诉案件的一审、二审（如有）、再审（如有）、执行程序（如有）、执行异议（如有）；
2.过程法律服务：收集、梳理项目资料，积极响应甲方的需求，出具法律意见书；协助甲方进行商务谈判，参与处理项目纠纷，指导处理涉法事务；起草和审查项目相关文书，参与和指导债权催收；对项目被告方财产、股权等资信情况开展尽职调查，出具调查报告；对查询到的资产进行保全；根据甲方需求，提供项目相关的法律服务。
二、合同期限
[bookmark: _Toc225670751][bookmark: _Toc283019214][bookmark: _Toc237145406][bookmark: _Toc211911348][bookmark: _Toc238984975][bookmark: _Toc212019594][bookmark: _Toc241833903][bookmark: _Toc225654644][bookmark: _Toc225244852][bookmark: _Toc282696226][bookmark: _Toc286993786][bookmark: _Toc251768862][bookmark: _Toc211854449][bookmark: _Toc247334841][bookmark: _Toc185395249][bookmark: _Toc232492928][bookmark: _Toc239568418][bookmark: _Toc239233914]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拟起诉事项的一审、二审（如有）、再审（如有）、项目销售方反诉或另诉案件的一审、二审（如有）、再审（如有）、执行程序（如有）、执行异议（如有）等全部所托事项办结止。
三、服务团队与服务要求
乙方指派   律师团队为甲方服务，    律师是本项目主办律师（项目负责人），诉讼每次庭审全程由主办律师本人出庭，主办律师必须参与服务全过程。
1.指派的律师服务团队在提供服务过程中应当及时向甲方、相关部门和单位调取案件所必需的证据；
2.指派的律师团队在提供服务过程中需制定相应的诉讼策略和诉讼方案，如：诉讼代理方案中案件概况、代理思路、案件重点、难点、风险点、应诉策略、进度安排、组织措施等；
3.指派的律师团队在代为诉讼的同时应甲方的要求需协助甲方妥善处理与诉讼相关纠纷；
4.指派的律师团队应当以其依据法律作出的专业判断，向甲方进行法律风险提示，尽最大努力维护甲方的合法利益；
5.代理期间，将拟定的包括但不限于代理方案、证据目录、质证意见、代理意见等交甲方审阅。
6.指派的律师团队应当根据审判机关的要求，及时提交证据，按时参加审理诉讼并应及时向甲方通报案件进展情况。
7.指派的律师团队对委托办理的案件应当独立建档，并保存完整的工作记录，对涉及甲方的原始证据、法律文件和财物应当妥善保管；
8.指派的律师团队应当保守其在接受甲方委托代理案件过程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以及甲方明确表示不能对外公开的信息。
四、服务费用及支付方式
本次为三件案件打包委托代理，律师费合计:    人民币元整(大写     :)。具体支付规则如下:
1.本协议签署生效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律师费总额的30%，计人民币    元整(大写     :)。
2.三件案件全部完成法院立案受理手续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律师费总额的40%，计人民币   元整     (大写:   ）。
3.三件案件全部出具一审生效裁判文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律师费总额18%,计人民币    元整(大写:    ）。若甲方提出需求，乙方应按照甲方要求办理上诉及二审相关事宜。
4.剩余12%律师费用按取得执行终本裁定案件数量核算费用：取得1件终本裁定，支付剩余律师费总额的4%（人民币：  ）；取得2件终本裁定，支付剩余律师费总额的8%（人民币： ）；取得3件终本裁定，支付剩余律师费总额的12%（人民币： ）。案件无执行程序或未取得终本裁定的，该部分费用无需支付。乙方每获取一份终本裁定后5个工作日内，甲方结清对应比例费用
5.乙方在进行甲方委托办理的法律事务过程中发生的差旅费、诉讼费、保全费、鉴定费、公证费、公告费等费用，凭甲方合法有效票据由乙方实报实销。
6.乙方收款账户信息：
账户名称：
开户行：
账号：
行号：
五、知识产权
乙方应保证所提供的服务或其任何一部分均不会侵犯任何第三方的专利权、商标权或著作权。
六、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 甲方有权向乙方了解案件进展情况和结果。
2. 全面、客观、真实地向乙方介绍案件情况，及时向乙方提供与案件有关的文件（复印件），并保证其真实、合法。（注：证据原件由甲方自行保存，若确需交原件与承办律师，双方应办理各方签名的证据交接清单）
3. 根据本合同规定，按时向乙方支付应付服务费用。
4. 国家法律、法规所规定由甲方承担的其它责任。
七、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 对本合同规定的委托服务范围内的事项享有管理权及服务义务。
2. 根据本合同的规定向甲方收取相关服务费用。
3. [bookmark: law_firsthit]乙方律师工作上勤勉尽职，恪守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办案中严格遵循《律师办理民事诉讼案件规范》的规定。
4. 乙方律师应当以其依据法律作出的判断，向甲方进行法律风险提示；及时提交证据，按时出庭，应甲方要求通报案件进展情况。
5. 国家法律、法规所规定由乙方承担的其它责任。
八、违约责任
1. 双方必须遵守本合同并执行合同中的各项规定，保证本合同的正常履行。
2. 如因乙方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过程中的疏忽、失职、过错等故意或者过失原因给甲方造成损失或侵害，包括但不限于甲方本身的财产损失、由此而导致的甲方对任何第三方的法律责任等，乙方对此均应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
九、不可抗力事件处理
1.在合同有效期内，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事件导致不能履行合同，则合同履行期可延长，其延长期与不可抗力影响期相同。
2.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应立即通知对方，并寄送有关权威机构出具的证明。
3.不可抗力事件延续120天以上，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确定是否继续履行合同。
[bookmark: _Toc239233919][bookmark: _Toc225670756][bookmark: _Toc212019599][bookmark: _Toc241833908][bookmark: _Toc211911353][bookmark: _Toc237145411][bookmark: _Toc238984980][bookmark: _Toc251768867][bookmark: _Toc247334846][bookmark: _Toc211854454][bookmark: _Toc239568423][bookmark: _Toc185395254][bookmark: _Toc286993792][bookmark: _Toc225244857][bookmark: _Toc225654649][bookmark: _Toc232492933]十、解决合同纠纷的方式
在执行本合同中发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端，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向合同签订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bookmark: _Toc283019219][bookmark: _Toc239233920][bookmark: _Toc238984981][bookmark: _Toc185395255][bookmark: _Toc225654650][bookmark: _Toc232492934][bookmark: _Toc211854455][bookmark: _Toc211911354][bookmark: _Toc251768868][bookmark: _Toc286993793][bookmark: _Toc282696231][bookmark: _Toc247334847][bookmark: _Toc225670757][bookmark: _Toc241833909][bookmark: _Toc225244858][bookmark: _Toc237145412][bookmark: _Toc239568424][bookmark: _Toc212019600]十一、合同生效
1.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合同章后生效。
2.合同执行中涉及合同金额和服务内容修改或补充的，须签订书面补充协议方可作为主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十二、其他
1.如有未尽事宜，由双方依法订立补充合同。
2.本合同一式三份，自双方签章之日起生效。甲方1份，乙方2份，具有同等法
律效力。

	甲方：      （盖章）
	乙方：        （盖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地址：
	地址：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账号：
	账号：

	电话：
	电话：

	传真：/
	传真：

	签约日期： 
	签约日期：



（以下无正文）


第五章 评审方法
1.比选组织机构组建评审组
评审组由5人或5人以上单数组成
2.比选响应文件的资格条件核实
根据各比选申请人递交的比选申请书按照以下程序进行评审工作：
2.1对比选申请文件进行初步评审（包括形式评审、资格评审和响应性评审，剔除无效比选申请书）；
2.2按照比选人制定的《评审标准》对通过初步评审的申请文件内容逐项打分；
3.评审标准
3.1初步评审
	评审项目
	评审因素
	评审标准

	形式评审标准
	比选申请人名称
	与《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一致

	
	签字、盖章
	符合第二章前附表第3项要求

	
	副本份数
	符合第二章前附表第3项要求

	
	报价唯一且未超出最高限价
	只能有一组有效报价，且价格没有超过最高限价

	
	结论
	“通过”或“不通过”

	







资格评审标准
	《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
	具备司法行政机关颁发且年检合格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提供承诺函，格式详见投标文件格式。

	
	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业务能力和专业团队
	提供承诺函，格式详见投标文件格式。

	
	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提供承诺函，格式详见投标文件格式。

	
	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违规记录
	提供承诺函，格式详见投标文件格式。

	
	具有服务供应链或贸易企业的经验，熟悉供应链或贸易领域。
	自2023年1月1日至今，为相关主体提供过供应链纠纷、贸易合同纠纷等法律服务，并提供佐证材料（如合同等）。

	
	结论
	“通过”或“不通过”

	响应性评审标准
	最高限价
	符合第二章前附表要求

	
	比选有效期
	符合第二章第二节总则第10项规定

	
	其他要求
	符合第三章申请文件格式要求

	
	结论
	“通过”或“不通过”



3.2详细评审评分标准
	[bookmark: _Toc500402951]序号
	评审内容
	分值
	评分标准

	1
	比选报价
	30
	以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有效报价平均值为基准价，当投标报价等于基准价时，投标报价得30；当投标报价大于基准价时，投标报价得分=(基准价/投标报价)*30；当投标报价小于基准价时，投标报价得分=(投标报价/基准价)*30。

	2
	工作方案
	30
	（1）比选申请人的服务方案、工作框架科学合理、逻辑清晰、系统性强（15分）
以上各项按“优秀，良好，一般”划分，“一般”2-6分，“良好”7-11分，“优秀”12-15分，没提供不得分。
（2）比选申请人根据必选人提问提供的介绍方案和服务承诺的合理性、内容全面性及可操作性（15分）
以上各项按“优秀，良好，一般”划分，“一般”2-6分，“良好”7-11分，“优秀”12-15分，没提供不得分。

	3
	服务团队的整体评价
	25
	为本项目配备的项目负责人执业10年得5分，每增加1年得1分，总分不超过10分。
非负责人外的主办律师，每一个执业5年及以上则各得5分，总分不超过15分。

	4
	类似业绩及经验
	15
	（1）2023年1月1日至投标截止时（下同）
为供应链或贸易行业的公司提供过供应链纠纷、贸易合同纠纷的，每个计3分，总分不超过9分。
（2） 参选律师团队负责人、主办律师代理过民事诉讼标的额达一千万元以上的，每有一个案件经历得2分，最多得6分。
（以上需提供起诉状/判决书/裁决书复印件等能证实相关业绩的佐证材料）




3.2.1 综合评分=比选报价评分+工作方案评分+服务团队评分+业绩评分；
3.2.2 评审小组按本章规定的量化因素和分值进行打分，并计算出综合评估得分。评分分值计算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后第三位“四舍五入”；
3.2.3 评审组根据评分统计结果按综合得分从高到低排序。综合评分相同的，按报价评分由高到低顺序排列；综合评分相同，且报价评分相同的，按服务方案评分由高到低顺序排列；综合评分相同，且报价评分、服务方案评分均相同的，按类似业绩评分由高到低顺序排列；综合评分相同，且报价评分、服务方案评分、类似业绩评分均相同，名次由评审组抽签决定，评审组按上述排列顺序向比选人推荐1-3名中选候选人。
3.2.4 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放弃中标；或不能履行合同；或被查实存在影响中标结果的违法行为等情形不符合中标条件的，比选人可以按照评标委员会提出的中标候选人名单排序依次确定其他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也可以重新比选。

